	江苏同创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 付款申请单

	部门：
	财务室
	日期：
	2024.07.01

	收款单位
	京东
	付款方式
	转账

	开户行
	/
	银行账号
	/

	用途
	爱国者执法记录仪防爆高清随身胸前微型摄像机录音录像取证设备T5（256G）869元

+

记录仪支架59元

	付款金额（小写）
	928.00
	（大写）人民币  玖佰贰拾捌元整

	备注
	

	批准： 黄振旭
	经理审核：黄耀平
	财务审核：姜旭
	申请人：姜旭


